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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卫生健康局文件 
 

 

花卫规字〔2019〕2号 

 

广州市花都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《花都区 

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区直各单位、各街镇： 

    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花都区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意见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向区卫生健

康局反映。 

 

广州市花都区卫生健康局 

2019 年 1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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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都区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意见 

 

为切实加强我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、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》、《广东省

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以及省、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有关文件规

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，对夫妻双方分别按上年全区

城镇居民（常住居民）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，一次性征收三

倍的社会抚养费；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，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

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，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。 

二、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，对夫妻双方分别按上年全区

农村居民（常住居民）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，一次性征收三

倍的社会抚养费；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，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

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，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。 

三、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胎子女的，责令补办结婚登记；

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二胎子女的，属城镇居民的，对当事人男

女双方分别按上年全区城镇居民（常住居民）人均可支配收入额

为基数，一次性征收二倍的社会抚养费；属农村居民的，对当事

人男女双方分别按上年全区农村居民（常住居民）人均可支配收

入额为基数，一次性征收二倍的社会抚养费；未办理结婚登记生

育第三胎以上子女的，按第一、二项的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。 

四、有配偶又与他人生育的，属城镇居民的，对当事人男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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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分别按上年全区城镇居民（常住居民）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

基数，一次性征收六倍的社会抚养费；属农村居民的，对当事人

男女双方分别按按上年全区农村居民（常住居民）人均可支配收

入额为基数，一次性征收六倍的社会抚养费。 

五、当事人一次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实际困难的，应按规定

向作出征收决定的单位提出分期缴纳申请，分期缴纳期限不得超

过三年，但首期缴纳金额不得低于 30％。 

六、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社会抚养费的，自欠缴之

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的千分之二的滞纳金，滞纳金不超

过本金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

又不履行征收决定的，自期限届满之日起 3个月内，由作出征收

决定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七、本《实施意见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有效

期届满或政策法规依据变化的，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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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广州市花都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月 21日印发 


